
 
 

 

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【自造實驗室借用申請表】 

登記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星期（ ）  時             請先詳閱背後的借用管理規則 

借用人 
 

班級或單位 
 

借用人數       人 

借用期間 
    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星期（    ）     時     分起 

  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星期（    ）     時     分止 

申請用途 
 

借用設備 

□X13D 列印機(1)            

□3 維 3D 列印機(1)    

□3 維 3D 列印機(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雷射雕刻機 

□紡織直噴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CNC 雕刻機           

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X13D 列印機(2) 

□3 維 3D 列印機(2) 

□Da Vinci 列印機

Color 

□UV 直噴機 

□熱壓機 

 

 

□X13D 列印機(3) 

□3 維 3D 列印機(3) 

□Da Vinci 3C 列印機 

□光固化 3D 列印機 

□裁藝機 

□皮革五金 

 

申請單位 核批單位 

申請人簽名 任課教師簽名 教室管理員 兼辦組長 

    

備註 
 

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非排課班級，請於使用前 1 日向本實驗室填表申請，以填表完成作為先後順序，未事前登

記不予借用。（因借用自造實驗室，需要老師們有設備的前備知能外，還需要耗材的準備，

所以請務必事前借用。） 

（二）在自造實驗教室內活動應遵守自造實驗教室的使用規則。 

（三）離開自造實驗教室前應將維持教室整潔，座椅、設備歸位、電源、空調關閉、門窗上鎖。 

（四）未遵守教室規定班級，負責同學予以愛校服務 1 日。 

 



 
 

 

【自造實驗室借用規則】 

本實驗室擁有眾多數位製造機及自造工具，欲借用者務必遵循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請首次借用的教師務必提前 2 日向實驗室管理員登記，確認欲使用的設備

及設備使用的操作流程。 

二、 借用申請人需填寫前【自造實驗室借用申請表】，並於使用前 2 日繳交給實

驗室管理員，以便提早為教室用品作測試與準備。 

三、 自造實驗室借用完畢，請務必填妥【自造實驗室日誌簿】，以便掌握設備及

耗材的使用情況。 

四、 每週五為自造實驗室的教室設備清潔保養日，不開放場地外借。 

五、 本實驗室除了週五辦理研習、工作坊外，平日皆為開放式的自造實驗空間，若

借用班級為每週固定的帶狀課程，將根據使用設備的耗材酌收材料費。  

六、 若未經訓練擅自操作設備導致損壞，需自付設備維修費。 


